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偃科〔2019〕26号 签发人：牛志超

偃师市科学技术局

关于组织申报 2019 年度偃师市科技计划项目

的通知

各镇（街道）、市直有关委局，各有关单位：

为突出企业主体地位，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，进一步增强

企业科技创新积极性，加快我市产业转型升级，现面向全市开展

2019年度偃师市科技计划项目申报工作。现将有关事宜通知如

下：

一、申报时间

申报单位于 2019年 10月 31日前，将《偃师市科技计划项

目申请书》（一式二份，附电子版，A4纸打印），上报至偃师



.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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市科技局高新技术科，逾期不再受理。

二、申报条件

1、符合国家、省、市产业政策及我市产业发展规划；

2、在我市境内注册，重视科技创新，有自主知识产权或正

在申请知识产权，有向国家级高新技术企业培育的可能性或对我

市产业技术升级起推动作用的企业；

3、在近两年内(2018、2019年)，围绕我市重点产业和新兴

产业，自主研发或通过合作、购买专利等形式有新产品、新工艺、

新技术的企业。

三、申报领域

1、工业类：新能源、新材料、先进机械制造、生物制药及

传统产业转型升级方面的新产品、新工艺、新技术；

2、农业类：农产品精深加工、主要农作物新品种选育及产

业化、优良畜禽选育及集约化养殖技术、农业可持续发展综合技

术等；

3、社会发展类：生态保护与环境治理、医疗卫生、消防科

技产品研发与示范、推广、应用；

4、其它产业领域的科技创新项目。

四、评审、奖励及验收工作

1、2019年 11月，我局邀请第三方评审机构对所征集项目

进行评审。

2、市政府将依据评审入选项目的研发资金投入情况予以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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助，各受奖项目单位要充分利用好补助资金，不得挪用。

3、项目完成后，项目单位写出验收申请，我局将组织相关

专家对补助资金使用和项目实施情况进行核查验收，发现违规问

题，上报市政府，补助资金予以收回。

五、其它

1、各镇（街道）、各有关委局及时召集相关企业负责人布

署本年度的科技计划项目的申报工作；

2、各申报单位要按照“项目申请书”要求，认真填写各项内

容，并按时上报；

3、优先支持高新技术企业、创新型（试点）企业、各级科

技型中小企业。

联系电话：0379-63008632 高新科

0379-63008633 农业社发科

电子邮箱：yskjj@126.com

附件：偃师市科技计划项目申请书

2019年 8月 30日


